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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筹备委员会在1997年2月 21 目举行的第51次会议上，注意到罪行定义工作组

的报告〈见附件一)和刑法和惩罚一般原则工作组的报告〈见附件二) 0 

2. 在同一次会议，筹各委员会就意大利政府邀请在该国举行外交会议一事作

出决定〈见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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膛坐三

罪行定义工作组的报告申

1. 工作组向筹备委员会建议关于下列罪行的定义案文，作为初稿列入国际刑

事法院公约综合案文草案E

种族灭绝罪 <A/AC.249/1997/WG.l/CRP.1和coη. 1) ; 

危害人类罪行 <A/AC.249/1997月G.1/CRP.5和Corr. 1) 0 

2. 工作纽向筹备委员会建议关于下列罪行的定义案文，以便在将来某个时候

进一步审议:

战争罪行 <A/AC. 249 /1~倒了/WG.1/CRP.2和归时.1) ; 

侵略罪行 <A/AC.249 /11民厅厅G.1/C直P.6和Corr.1) ; 

〔恐恃主义罪行，攻击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罪行以及涉及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

非法贩运的罪行) <A/AC. 249/1997/WG. 1/CRP.4和Corr. 1) 0 

事 本报告第1和2段所列文件已收录在内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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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本规约的目的，种族灭绝罪是指蓄意1 全部或部分消灭某一民族、族裔、

种族或宗教团体2 而犯下的下列任何一种行为 3

(a) 杀害该团体的人P

(b) 使该团体的人身体上或精神上遭受严重伤害14

(c) 为了使该团体全部或局部肉体上受到消灭雨故意使它处于某种生活状况

下 P

(d) 实行措施意图防止该团体内的生育;

1 所称"蓄意全部或部分消灭. . .. . .某一团体"的理解是据具体蓄意消灭一

个团体的不少人o

2 工作组注意到，有人提议审查可否在龙害人类罪行的范围内处理"社会和政

治"团体问题。

3 工作组注意到，对于法院管辖范围内的罪行方面的条款的解释和适用问题，法

院应适用有关的国际公约和国际法其他来摞 D

在这方面，工作组注意到，为了解释本条，可能必须考虑到《防止及惩治灭绝种

族罪公约》其他有关条款和国际法其他来源。例如，第一条要确定本条所述种族灭

绝罪是否可能在平时或战时犯下的问题。

而且，第四条要确定一个问题z 犯下种族灭绝或本条( <<灭绝种族罪公约》第三

条)列述的其他行为的人，无论其地位是按宪法规定须负责任的统治者、公职人员或

私人，是否都应子惩罚 o

本规约各条之间的关系需在工作的下一阶段加以审查。例如，本说明第一至三

段论述的事项需就规约第33条〈适用的法律)和论述刑法原则的条款加以审议。

4 所称"精神……伤害"的理解是较精神官能略为受损或暂时受损要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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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强行担该团体的儿童转移到另一个团体。

(下列行为应予每处z

(a) 灭绝种族;

(b) 合谋灭绝种族;

(c) 直接公然煽动灭绝种族;

(d) 意图灭绝种族;

(e) 共谋灭绝种族。 )5

龙害人类罪行

1. 为了本规约的目的，任何下列行为，如果

(作为广泛怜的(或)有系统地对任何人口从事此类行为的一部分时) , 

(作为〔基于政治、思想、种族、族裔或宗教理由或任何其他任意确定的理由)

〔在武装冲突中)对任何(平民〕人口)进行广泛的(和) (或)有系统的(大规模)攻击的

一部分时) ，均构成危害人类罪行z

(a) 谋杀;

(b) 灭绝;

(c) 奴役;

(d) 驱逐出境或强行迁移人问

(e) (公然违反国际法) (违反基本法体准则) (拘押或) (监禁)(剥夺自由) ; 6 

(f) 酷刑;

也) 强奸或其它(严重性相当的)性虐待，或强迫卖淫;

6 一侠刑法一般原则工作组在其工作范围内审议了这个问题后，工作组将回来审

议《灭绝种族罪》第三条的位置问题。

e 有人提议，本项不包括言论自由，但包括单方面封锁人口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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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基于政治、种族、民族、族裔、文化或宗教(或性别) (或其他类似)理

由，7 对任何可证明为同一的团体或集体进行与法院管辖范围内的其他罪

行有关的)迫害;

(i) 强迫失踪 s

(j) (有意)造成(巨大痛苦) ，或身体上、精神上或健康上严重伤害的其他性质

类似的不人道行为 9

(2. 为第1段的目的 E

(a) 灭绝包括(蓄意、有意)施加导致一部分人口毁灭的生活状况;

(b) "驱逐出境或强行迁移(人员)人口"是指(为了违反国际法的目的) (无合

法与非此不可的理由) (无合法理由)将{人员) (人口)迁离(人员) (人口) (合法在场

的) (在场的)(居留的)地区 F

(c) ("酷刑"是指蓄意致使(在被告拘押或实际控制下的)被剥夺自由的人员

肉体上或精神上的剧烈疼痛或痛苦F 但酷刑不包括纯囱(根据国际法)合法制裁而引

起或这种制裁所固有或附带造成的疼痛或痛苦)

( "酷刑" 的定义见1984年12月 10 日《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

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 ) ; 

(d) 迫害是指有违国际法(基于明列的理由意欲迫害而) ，蓄意和严重地剥夺基

本权力F

(e) ("强迫失踪"是指国家或政治组织直接或核准、支持或默许违反个人意

愿逮捕、拘押或劫持某人，然后拒绝承认剥夺了自由或透露这些人员的命运或下落，

从而将其摒除于法律保护之外)

7 其中还包括，诸如社会、经济和精神或身体残疾等理由。

8 有人提议，需要多些时间思考是否列入本项口

9 有人提议是否将这一款列入应待进一步澄清。还有人提议将制度化歧视列入

行为清单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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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迫失踪)的定义见1994年6月 9 日《美讲!被迫失踪人士公约>>/如《保护所

有人不遭受强迫失踪宣言>> (大会1992年12月 18 自第47/133号决议)所述) 0 ) 

战争罪行

(为本规约的目的"战争罪行"是指: ) 

(为本规约的目的，当作为有系统的计划或政策的一部分或作为大规模的此种祀

罪行为的一部分而犯下下列任何一项战争罪行，都构成本法院管辖范围内的罪行: ) 

A. 严重违反1949年8月 12 日《日内瓦公约》的行为，即 z 对有关《目内瓦公

约》的规定所保护的人或财产从事的下列行为 z

(a) 故意杀害;

(b) 酷刑或不人道待遇，包括生物学实验;

(c) 故意使身体或健康遭受重大痛苦或严重伤害; ) (故意使身体或健康遭受

重大痛苦或严重伤害，包括强奸、强迫卖淫及其他同等严重的性暴力行为) ; 

用;

(d) 无军事上之必要，而以非法和横蛮之方式，对财产进行大规模的暖坏与占

(e) 强迫战俘或其他受保护人员在敌对国军队中服务;

(f) 故意剥夺战俘或其他受保护人员应享的公平和正规审判的权利;

(g) 非法驱逐出境或移送或非法禁闭;

(h) 劫持人质口

B. (违反国际法范围内已经确立的适用于国际武装冲突的法律和习惯的其他

战争罪行，即:)

(国际武装冲突中的其他战争罪行) 10 

10 其他代表团认为，严重违反1949年《自内瓦公约》第一号附加议定书的行为

应列为本规约内严重违反行为，这将更适当地反映这些罪行在国际人道主义法内的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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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故意实行下列任何一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并导致死亡或致使身体或

健康遭受严重伤害的行为: 12) 

(严重违反1949年8月 12 日目内瓦公约的1977年6月 16日第一号附加议定书第85

(3) 条，即下列行为，如蓄意行之，违反议定书的有关规定，和造成死亡或身体或健康

的严重伤害: ) 

(a) 使平民人口或个别平民成为攻击对象f

(b) 发动影响平民人口或民用物体的盲目攻击，明知这种攻击将造成大量死

亡，过分伤害平民或破坏民用物体(; ~3)ι且这种攻击与其预期得到的具体、直接

军事利益相比为过分的攻击;)

(c) 对具有危险能量的工程或设施发动攻击，明知这种攻击将造成大量死亡，

过分伤害平民或坡坏民用物体(; ~4) (，且这种攻击与其预期得到的具体、直接军事

利益相比为过分的攻击;)

(d) (使不设防地点和非军事区成为攻击对象;)

(以任何手段攻击或轰炸不设防的市镇、乡村、住所和建筑物; ~5) 

~~这一方括号在第3. (c). 款末尾结束。

12 第1款的规定摘自 1949年《日内瓦公约》第一号附加议定书第85(3)条口有人

建议，可将B(1) -(3) 项下所列罪行视为条约罪行。

~这项规定的解释应参照1949年《日内瓦公约》第一号附加议定书，第57条第

(2) 款 (a)白。本脚注与此项最后方括号内案文两者之中取其 o

~4 这项规定的解释应参照1949年《目内瓦公约》第一号附加议定书，第57条第

(2) 款也)白。本脚注与最后方括号内案文两者之中取其一。

~5 本被选案文是以有关陆战法律和惯例的《第四项海牙公约》附件第25条为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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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使明知为非战斗人员的人成为攻击对象， ) 

(杀害或伤害巳放下武器或毫无抵抗能力并已表示投降的敌人PM)

(f) 虚假使用红十字、红新月的特殊标志或国际人道主义法承认的其他保护

标志和信号。 17

2. (下列任一项行为，故意犯下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时: 18) 

{严重违反1949年8月 12 日日内瓦公约19'π年6月 16 日第一号附加议定书第85(4)

条，即下列行为，如蓄意行之，违反议定书的有关规定F 和造成死亡或给身体或健康的

严重伤害: ) 

(a) 占领国将其部分平民人口移送到它占领的领土，或将全部或部分被占领领

土的人口驱逐出境和移送到此领土内或外 1白

(b) 无理延迟遣返战俘或平民回国;

(c) 种族隔离和其他不人道及有辱人格的做法，涉及基于种族歧视粗暴侵犯个

人尊严;

(d) 使构成人类文化或精神遗产和通过特别安排，制如在有关国际组织的框

架内受到特别保护的公认历史古迹、艺术品或礼拜场所成为攻击的对象?因此造成

广泛破坏，并没有敌对方使用这些物品以支持军事行动的任何证据，且这些历史古

迹、艺术品或礼拜场所并不接近军事目标)

16 本被选案文是以有关陆战法和惯例的《第四项海牙公约》附件第23条第1款

(c) 为依据。

17 这项规定的解释应参照1949年《日内瓦公约》第一号附加议定书，第'3l条口其

中部分以下文第4(d) 内一项提案相重复。
18 

第2款的规定是以1949年《日内瓦公约》第一号附加议定书第85(4) 条为依

据。

19 本规定的解释应参照1949年《日内瓦公约》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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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意下令攻击宗教、艺术、科学和慈善事业专用的建筑物、历史古迹、医院

和收容伤病人员的地方，除非这种财产是用于支持军事行动的20);

3. (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严重损害身体或精神或品德的故意行为或缺失: 21) 

〔严重违反1949年8月 12 日日内瓦公约1977年6月 16臼第一号附加议定书第11条，

即，违反议定书的有关规定蓄意行之，并造成死亡或对身体或健康造成严重伤害的下

列行为。

使敌对方的掌权者或被拘留、扣押或剥夺自由的人接受按照有关人士的健康状

况所不必要和与在类似医疗情况下适用于执行程序的当事方未被剥夺自由的国民的

公认的医疗标准不样的医疗手术，特别是向他们施行此手术，即使他们同意z

(a) 割掉器官;

(b) 医疗或科学实验p

(c) 切除组织或器官以供移植。)

4. 22 
(其他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规定。)

(a) 以奸诈手段杀害或伤害属于敌国或敌军的人(背叛行径23) ; 

(b) 杀害或伤害已经放下武器或已失去自卫手段而自行决定投降的敌人 24

20 本备选条款是以关于陆战法律和惯例的《第四项海牙公约》附件第27条为依

据。

21 第3款的规定是以1949年《日内瓦公约》第一号附加议定书第11条第3款为依

据。

22 本款编号取决于是否列入上文第1至3段。

23 本备选条款的解释应参照1949年《日内瓦公约》第一号附加议定书第'3l条。

" 第B.1(e) 款已涵盖这方面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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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宣布格杀无论(从而造成敌方人员死亡或重伤)) (宣布无生还者)

(d) (不正当地使用停战旗、敌方国旗、军事标志和制服以及《日内瓦公约》

的识别标记， (从而造成敌方人员死亡或重伤)

(背叛行径) ; 

(e) 摧毁或夺取(本身保管或控制下的)敌方的财产，除非由于战争的需要必须

这样做 25

(f) 在法院〔宣布)取消、中止或不受理敌方国民的权利和诉讼;

(g) 强迫敌方国民参加反对他们本国的战争行动，即使这些人在战争开始前是

在交战国军中服投p

(h) 以任何手段攻击或轰击不设防的城镇、村庄、住所或建筑物 26

(i) (洗劫一个城镇或地方，即使是被攻占的)

(洗劫)

〔掠夺) ; 

(j) 使用毒药或有毒武器 27

(<k) 使用可造成过分伤害或不必要痛苦， (或本来具有j监杀性质)的武器、射

弹、装备和作战方法(: ) (包括:))

〔使用有意造成不必要痛苦的武器、射弹、或装备(:) (包括:))

〔忖 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以及所有类似的液体、物质或器件;

。 使用容易在人体内胀大或变成扁平的子弹，诸如具有坚硬的、不完全包裹

弹芯或经切穿的弹壳的子弹p

日 出于敌意或在武装冲突中使用细菌〈生物)药剂或毒素p

25 本项来自关于陆战法棒和惯例的《第四项海牙公约》附件。

m 第B.l(d) 款已涵盖这方面 o

27 有人建议本项可移至也)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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僻 (违反国际法)使用 (1993年《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

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所定义并禁止的化学武器 28

OO(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1) 故意下令攻击宗教、艺术、科学或慈善事业专用的建筑物、 历史古迹、

医院和收容伤病人员的地方，除非这种财产被用于支援军事行动 29

(m) 故意下令攻击平民人口和个别平民;

(n) 损害个人尊严，特别是强奸、强迫卖淫和其他严重性类似的性暴行;

(0) 利用平民或其他受保护人员在场使不然便是理所当然的军事目标的某些

地点、地区或军队免受军事行动波及;

((p) 故意致使自然环境遭受广泛、长期、严重的破坏;

(q) 对有权按照国际人道主义法规定使用红十字或红新月的特殊标志的建筑

物、装各、医疗单位和运输工具及人员进行攻击;

(r) 断绝平民粮食;

(8) 征召未满15岁的儿童入伍，或允许他们参加敌对行动 p

(t) 违反为撤移、交换和运载留在战场上的伤亡人员而缔结的停战、停火或

局部协定。)

(30C. (…) 

1. 当非国际性的武装冲突发生时严重违反1949年8 月 12 日四项《目内瓦公

约》共同第3条的行为，即，对并未积极参加敌对行动的人，包括已放下武器的和因

病、伤、遭受拘禁或任何其他原因而丧失战斗力的武装部队人员，实施下列行为:

28 本条款的解释应参照1993年《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细菌〈生物〉

及毒素武器和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 0 

29 第B.2(d) 款已涵盖这方面 o

因此方括号于节末尾结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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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对人的生命、健康和人身或精神康健施加暴力，特别是谋杀，以及酷刑，

残害肢体或任何形式的体刑等虐待行为)

(对生命和人身的暴力行为，尤其是任何方式的谋杀、伤残肢体、虐待和酷刑) ; 

(b) 劫持人质;

(c) 损害个人尊严，特别是茬辱性和有辱人格的待遇(强奸和强迫卖淫);)

(损害个人尊严，特别是强奸、强迫卖淫和其他严重性类似的性暴行; ) 

(故意造成身体或健康的重大痛苦或严重伤害，包括强奸，强迫卖淫和其他严重

性类似的性暴行h

(d) 事先未经正规构成的法庭宣判，不给予一切公认为不可缺少的司法保障，

径行判罪和处决j

2. 31 (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的其他战争罪行

(e) 集体惩罚 F

(f) 恐'陈主义行为;

(g) 一切形式的奴役和贩卖奴隶;

(h) (洗劫一个城镇或地方，即使是被攻占的; ) 

〔洗劫; ) 

(掠夺; ) 

(i) 攻击平民人口和个别平民;

(j) 使用毒药或有毒武器p

((k) 使用可造成过分桔害或不必要痛苦的武器、射弹、装备和作战方法(:)

(包括:))

(使用故意造成不必要痛苦(或本来具有i监杀性质)的武器、射弹或装备(:)

(包捂:))

31 此方括号于本节最后一段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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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忡 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以及所有类似的液体、物质或器件;

ω 使用容易在人体内胀大或变成扁平的子弹，诸如具有坚硬的、不完全包裹

弹芯或经切穿的弹壳的子弹;

日 出于敌意或在武装冲突中使用细菌(生物)药剂或毒素;

串串 (违反国际法32) 使用 (1993年《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

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所定义并禁止的)化学武器;

(1)故意致使自然环境遭受广泛、长期、严重的破坏;

(m) 对有权按照国际人道主义法规定使用红十字或红新月的特殊标志的建筑物

装备、医疗单位和运输工具及人员进行攻击;

也)对构成各国人民的文化或精神财产的历史古迹、艺术品或宗教场所进行攻

击，并将其用于支助军事目的;

(0) 断绝平民粮食;

(p) 征召未满15岁的儿童入伍，或允许他们参加敌对行动;

(q) 根据与冲突有关的理由指令平民人口离去，但所涉平民的安全或因军事理

由有此需要时除外;

(r) 背信弃义 1

(s) (下令杀无故〔以此给敌人带来死亡或严重人员伤害))

(下令斩尽杀绝) ; 

(t) 违反为撤走、交换和运走战场上伤亡人员而缔结的停战协议、停火或地方

安排。))

32 本规定的解释应参照1993年《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

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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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侵略罪行34

主z 本草案并不妨碍讨论国际法委员会拟订的规约草案第23条所处理的在侵略问题

上安全理事会与国际刑事法院之间的关系问题。

1. (为了本规约的目的， (侵略) (危害和平)罪行是指(具有能力控制或能够指

挥一个国家内的政治/军事行动的)个人所实施的下列任何一种行为) f 

(a) 策划，

(b) 筹备，

(c) 命令，

(d) 发动，或

(e) 执行

一国对另一国的(主权)、领土完整〔或政治樵立)的(武装攻击) (使用武装力量)

(一场侵略战争，) (一场侵略战争，或一场违反国际条约、协定或保证的战争，或参

加一个旨在实施上述任何一种行动的共同计划或阴谋) ，而〔这一) (武装攻击) (使用

武力) (违反《联合国宪章>> )经安全理事会确定违反《联合国宪章>> 0 ) 

(为了本规约的目的，凡个人能控制或指挥在其本国内采取针对另一国的政治/

军事行动，违反《联合国宪章>> ，使用武装力量F 威胁或侵犯该另一国的主权、领土

完整或政治独立的，即租下侵略罪行 o ) 

33 此方括号于第2款末尾结束。

34 本提案反映了很多代表团的一种意见，即应将侵略罪行列入规约 o

工作组在不妨害关于将这个罪行列入规约的最后决定的情况下对之进行审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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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侵略的(是) (包括)以下各种行为，但烦有关的行为或其后果有足够严重

性: ) 

(a) 一国武装部队侵入或攻击另一国领土，或因此一侵入或攻击而造成的任何

军事占领，不论时闰如何短暂，或使用武力吞并另一国的领土或其一部分;

(b) 一国武装部队轰击另一国领土(，或一国对另一国的领土使用任何武器) ; 

(c) 一国武装部队封锁另一国港口或海岸F

(d) 一国武装部队攻击另一国陆、海、空军或船队和机群;

(e) 一国违反其与另一国订立的协定所规定的条件，使用粮据协定在接受国领

土内驻扎的武装部队，或在协定终止后，延长该武装部队在该另一国领土内的驻扎期

间;

(f) 一国以其领土供另一国使用，让该国用来对第三国进行侵略行为 1

(g) - 00 或以一国名义派遣武装小队、团体、非正规军或雇佣军，对另一国进

行武力行为，其严重性相当于上面所列的行为，或该国在相当程度上卷入了这些行

为。))

(E恋情主义罪行3B

法院对下列~怖主义罪行具有管辖权z

35 案文第2款反映了一些代表团所持的意见，即此项定义应列举构成侵略的行

为 o

m 工作组在不妨害关于将三种罪行〈恋怖主义罪行、攻击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

员罪行以及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罪行)列入规约的最后决定的情况下对

这些罪行进行审议。工作组仅笼统地讨论了这三种罪行，没有时间象对其他罪行一

样进行彻底的审查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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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事、组织、赞助、指使、便利、资助、鼓励或容忍针对另一国家个人或

财产的暴力行为，其性质是在知名人士、人群、公众或群体的精神上制造恐怖、恐

惧和不安全感，无论提出何种政治的、哲学的、意识形态的、种族的、族裔的、宗
教的或其他此种性质的考虑和宗旨来为这些行动辩护 F

(2) 下列公约规定的罪行z

(a) <<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 h

(b) <<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机

(c) <<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 h
(d) <<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

(e) <<制止寇害航海安全的非法行为公约 h

(f) <<制止危及大陆架圈定平台安全非法行为议定书 h

(3) 利用火器、武器、爆炸物和危险物品作为滥施暴力的手段，成个人、人群

或群体死亡或严重身体伤害或造成重大财产重大损害的罪行 o

{攻击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罪行37

1. 为本规约的目的"攻击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罪行"是指(故意而有组织

或大规模攻击参与联合国行动的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旨在阻止或阻碍该行动展

行其任务而祀下的)任何下列行动:

(a) 谋杀、绑架或对任何此种人员的人身和自由的其他攻击;

(b) 对任何此种人员的官邸房舍、私人住所或交通工具所作，可能威胁其人身

或自由的暴力攻击。

2. 本条不适用于安全理事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作为强制执行行动授

权进行的联合国行动。在这种行动中，任何此种人员都是面对有组织武装部队的战

斗人员，应适用国际武装冲突法。)

37 同上口

3B 向上。

(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罪行)38

PURL: https://www.legal-tools.org/doc/849680/



膛坐二

刑法和惩罚一般原则工作组的报告申

A/AC.249/1997/L.5 
Chinese 
Page 17 

1. 工作组建议筹备委员会将关于刑法一般原则的下列条款案文作为初稿列入

设立国际刑事法院的公约综合案文草案内 z

法无明文不为罪 <A/AC.249/1997/WG.2/CRP.l);

不追溯既往 <A/AC.249/1997/WG.2/CRP.l);

个人刑事责任(对个人的管辖) <A/AC.249/H所jWG.2/C阻 2) ; 

官职无关性 <A/AC. 249 /1~所jWG.2/CRP.2/Add. 1) ; 

个人刑事责任 <A/AC.249/1997/WG.2/CRP.2/Add.2);

指挥责任制C.249/1997/WG.2/CRP.3);

犯罪意图〈犯罪的心理要素) <A/AC.249/1997/WG.2/CRP.4); 

犯罪行为〈作为和〈或)不作为) <A/AC.249/1997/WG.2/C即.5) ; 

事实或法律错误 <A/AC. 249/1997/WG. 2jC即.6) ; 

责任年龄〈筹备委员会报告:J..第二卷，第三部分之二，E条) ; 

时效〈筹备委员会报告 2第二卷，第三部分之二，F条) 0 

2. 工作组没有时间审议筹备委员会的提告3第三部分之二所载的L条至T条，也

无暇审议该报告第二节和惩罚问题口 4

申 本报告第1段所列各文件已收录在内。

:J.. <t: 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一届会议补编第22A号>> <A/51/22) 第二卷。

2 同上。

3 同上。

4 同上，第五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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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垒5

法无胡文不为罪

1. 如果本规约根据第 (21 、 22或23条)可子适用，任何人不对下列情况负本规

约所规定的刑事责任z

(a) 对(第20条 (a) 至 (d) 款)所述罪行提起的控诉，除非有关行为是本规约规

定的罪行;

(b) 对(第20条 (e) 款)所述罪行提起的控诉，除非行为发生时，有关的条约适用

于该人的行为。

(2. 在本规约下不得以类推方式推断某一行为为罪行并对之施加制裁。)

3. 除本规纯以外，第1款不应影响这样的行为作为国际法下罪行的性质口

监主二

不追溯既往

1. 如果本规约根据A条可子适用，任何人在规约生效前的行为不负本规约所规

定的刑事责任o

(2. 如果在犯罪发生时的法律在该案件最后判决之前作了修正，则应适用最宽

大的法律口 )6

5 本附件所载各条款的字母编号与筹备委员会报告第二卷，第三部分之二〈刑法

的一般原则)采用的字母编号相同。

e 本条涉及不追溯既往、规的的修正和惩罚问题。因此，需要进一步加以审议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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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在本规约生效后成为本规约缔约国的国家，法院的管辖权仅限于在该国交

存批准书或加入书后其国民实施的行为、在其领土内实施的行为或对其国民实施的

行为 o 不过，非缔约国可以向法院书记官长交存一份明确声明，同意法院对声明列举

的行为具有管辖权。

对于安全理事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在本规约生故前决定成立特设国际

刑事法庭处理的罪行，即使是在本规约生效后实施的罪行，法院不具有管辖权。但安

全理事会可以另作决定。)

(本规约只应适用于在本规约缔约国的领土内实施的行为，或由本规约缔约国国

民实施的行为或对本规约缔约国的国民实施的行为。)

旦垒旦二

个人刑事责任

a. 属人管辖权

1. 法院根据本规约，对自然人有管辖权。

2. 犯下本规约规定罪行的个人具有个别责任并应受到惩罚。

(3. 刑事责任为个人责任，以本人及其财产为限。 )7

4. 本规约所规定的个人刑事责任并不影响国际法下的国家责任。

(5. 法院对国家以外的法人有管辖权，如果实施的罪行是为这些法人实施的，

或者是法人的代理或代表实施的口

7 本提案主要处理的是民事责任的限度，应与刑罚、罚金和对罪行受害人的赔偿

一起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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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法人的刑事责任不应排捺为同一罪行的犯罪人或共祀的自然人的刑事责

任。 )8

B 条b. ， C. 和d.

个人刑事责任

(在C 、 G和H条规定)的限制下，一个人应对(本规约) (第20条内)界定的罪行负刑

事责任，并应受惩处，如果该人z

(a) 不论是作为个人，阔别人一道，或通过不论是否负刑事责任的他人，扭了这

一罪行;

(b) 命令、教唆或引诱祀这种实现上已经发生或企图要犯的罪行F

((c) 未能防止或制止在第一条〔涉及指挥/上司的责任)所述情况下祀了这种

罪行F

(d) ((意图) (有意识地)协助祀这种罪行， )协助、教唆或不然就协助花〔或企图

犯)这种罪行，包括为犯这种罪行提供手段59

8 对于规约中是否应包括法人的刑事责任，人们的看法有重大的分歧。许多代表

团强烈反对把它包括在内，而有些则强烈赞成这样做。其他一些则无先入之见。有

些代表团认为，只规定法人的民事或行政责任可以成为一种中间的做法。但没有对

这一途径进行透彻的讨论。有些赞成包括法人的代表团认为，该用语范围应予扩大，

以包括缺乏法定地位的组织。有些代表团则赞成使用"法律实体"一词。

9 有人指出，国际法委员会治罪法草案的评垃〈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一届会

议》补编第10号， A/51/10，第24页，第 (12) 段)也隐含地包括协助、教唆或事后协

助。这一假设在国际法委员会内遭到质疑。如果认为必矫对协助事后协助定为罪

行，就有必要制定明确的条款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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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 (有意) (参与策划) (策划)祀这种实际上已经发生或企围要犯罪行 F 或

(ω 同意同另外一人或数人把此一罪行，并由表现出意图的任何这些人以公开

的行动进一步推进这种同意(和此一罪行实际上已经发生或企图要花) , 10) 11 

<f) (直接和公开地)煽动犯{此一罪行) (灭绝种族) (而实际上已经发生) , (意图

要犯此种罪行);

(g) 12 (意图要把此一罪行， )企图犯这种罪行，并采取行动，通过重大步骤开始

实行，但由于非此人意愿所能左右的情况罪行并未发生。 U

E金色

官职无关性

1. 本规约应绝无任何歧视地适用于所有人1 任何人不得因其官方身份，无论是

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政府或国会成员、民选代表，或政府官员而免除其根据本规

约所负的刑事责任，也不得(仅仅)以其官方身份构成喊刑理由 o

10 除了 (e) 段所述的两类行为之外，还有不妨考虑的第三类刑事关联。这第三类

的一种订法是指一个"参加旨在通过从事推动和促进其实行的活动来实现这种罪行

的组织"的人的行为 o

11 列入本项曾引起分歧的意见口

U 应结合辩护和处罚进一步讨论与自愿撤销和悔悟有关的问题。

1 .3 有人认为，与企图有关的问题最好是在单拉一条内阐述，雨不应列入个人责任

的范围 o 这种意见认为，关于个人责任的一条应只针对一个人参与犯罪的方式，而不

管所涉及的是巳遂之罪或未遂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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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得援用根据国内法或国际法的规定而对任何人的官方身份适用的任何豁

免或特别程序规则，使法院无法对该人行使其管辖权口 14

旦垒

指挥责任15

(指挥官) (上级)16对〔其所指挥部队) (下属)的行为的责任

在下述情况下， (除了对本规约范围内罪行所负的其他形式的责任之外， (指挥

官) (上级)还要负刑事责任( (指挥官) (上级)不能免除责任) 1'7如果有关(指挥官)

(上级)指挥(或职权)下和有效控制下的(部队) (下属)由于该(指挥官) (上级)未能行

使适当控制而实施属于本规约范围内的罪行z

(a) 诙(指挥官) (上级)知道，或者(由于罪行的普遍实施而理应知道) (由于当

时的情况)应已知道，其〔部队) (下属)正在实施或意图实施这种罪行 F 并且

(b) 该(指挥官) (上级)没有在其权力内采取一切必要和合理的措施来防止或

制止罪行的实施(或者处罚犯罪人)口

盘室主

E全

责任年龄

1. 实施〈所指控的)祀罪行为时不满(十二、十三、十四、十六、十八)岁的人

14 级就程序及国际司法合作的问题进一步讨论第2款。

15 一个代表团认为，应结合罪行的定义来讨论这一原则。

16 大多数代表团赞成对任何上级适用指挥责任原则 D

口备选案文强调的问题是 z 指挥责任除其他形式的责任外是否也是一种刑事责

任，或，指挥责任这一原则是否规定指挥官不能免除因其下属的行为而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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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被认为不知道其行为是不法的， )不应承担本规约规定的刑事责任(除非检察官证

明该人当时知道其行为是不法的)。

2. (对于实施(所指控的)犯罪行为时年龄在(十六岁)和(二十一)岁之间的人，

应由〈本法院)鉴定其成熟程度以确定该人是否应当承担本规约规定的责任。)

堂皇2

可予处罚的人的年龄

(案情发生之时年龄在13至18岁之间的人，应负刑事责任，但他们的起诉、审判

和量刑以及服刑的制度可以适用在本规约中规定的特别方式。)

(主主.各国灶具体责任年龄有不同看法口

有人指出，许多国际公约(例如《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欧洲人权公

纯》、《美洲人权公约))都禁止处罚未成年人。

提议草案所引起的问题是，到底应该强制规定一个绝对的责任年龄，还是写入一

个推定的年龄，但也提供推翻此一推定的方法。

有人指出，提案1的第1和第2款对所述两个年龄组应该采行一贯的做法〈由法院

鉴定或由检察官证明)口

有人问及，什么是此项鉴定程序的准则?是否应该留待法院在补充规则中发展或

经由判例法发展?

有人问及，规约是否应特别规定对已确定成熟到足以承担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

应该和可以适当从轻处罚。

有人指出， <<儿童权利公约》第1条把儿童定义为年龄小于18岁的人，第37条又

对适用的刑罚规定了一系列的限制，包括禁止死刑和不准假释的无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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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室主

F~垄

坠盐

(1. 对于. . .罪行经过xx年后以及对于. . .罪行经过yy年后，时效期应该结束。

2. 时效期应自祀罪行为停止时开始计算。

3. 时效期应在就有关案件向本法院或对该案件有管辖权的任何国家的法院提

起诉讼时停止计算 D 时效期在对有关案件有管辖权的国家法院的裁决成为最后裁决

时开始计算。)

堂皇2

(属于本{法庭) (固有)管辖权范圈的罪行没有时效。)

盘室主

(属于本法院{固有)管辖权范围的罪行没有时效，但(对于不属于本法院国有管

辖权范围的罪行， )任何人如因时效终止而无法获得公平审判，本法院可以放弃行使

管辖权。)

革主主

(没有时效的罪行

第zl条 (a) 、 (b) 和 (c) 项18所述的罪行应无时效。

18 第zl条 (a) 、 (b) 和 (c) 项分别处理种族灭绝罪、危害人类罪和侵略罪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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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于第27条 (d) 和 (e) 项19所述的罪行，向本法院提起诉讼的时效应为整10

年，从罪行实施之日算起，但须在此期间内没有提出起诉 o

2. 如果在此期间提出了起诉，无论是向本法院提出还是在一个根据其国内法

具有管辖权提出起诉的国家内提出，向本法院提起诉讼的时效应为从最近一次起诉

之自算起的整10年。

革室主

(1. 过了以下所定的时效之后，刑事起诉和处罚即应失效。

2. 时效为( )年，从下述时间算起z

(a) 对于即时性罪行，从犯罪之时算起;

(b) 对于未遂罪，从最后一次实施作为或者对应有行为的不作为发生之时算

起自

(c) 对于长期性罪行，从祀罪行为停止之时算起。

3. 时效可因对罪行及其祖罪人进行调查的行动而中断 o 这种行动停止后，时

效将从进行了最后一项调查行动之日起继续计算。

4. 特定刑罚的时效将从被判罪者逃脱之时算起，于受到持留时中断口}

旦J垄

犯罪行为〈作为和〈或〉不作为)

1. 个人可能续为之负刑事责任并作为罪行受到惩罚的行为可以包括一项作为

或不作为，或两者兼而有之。

:1.9 第27条 (d) 和 (e) 项分别处理严重违反适用于武装冲突的法律和习惯的行为以

及严重违反1949年四项《日内瓦公约》及其共同第3条的行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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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除非另有规定，为第1款的目的，如果一个人(本来可以) (有能力) (在没有不

合理地危及自已或他人的危险的情况下) ，但却故意地〔带着助长罪行的意图)或知情

地没有避免这种罪行的后果，而且其不行为是属于下述情况的，则该可能颁为该项不

作为负刑事责任并受惩罚 z

(a) 本规约下的罪行定义中具体提到这种不作为;或者

(b) (该项不作为的结果相当于通过一项作为实施一项罪行的结果) (这项不作

为所造成的非法程度相当于实施这种作为所造成的非法程度) ，而该人(或是)在本规

约下负有原已存在的避免这种罪行的后果的(法律)义务20(，或是造成了某一种风险

或危险而后来导致这种罪行的实施) 0 2 :1-

(3. 一个人只有在为了实施一项罪所需造成的伤害是由该人的作为或不作为

所造成，并(应由该人的作为或不作为负责) (可归因于该人的作为或不作为) ，才在本

规约下为该项罪行的实施负刑事责任。 )22

E垒

犯罪意图

犯罪的心理要素

1. 除非另有规定，一个人只有在具有意图和明知的情况下实施祀罪的物质要

素才对本规约规定的罪行承担刑事责任，并受惩罚。

20 一些代表团质疑这项义务的来摞是否比规约的更广泛。

2 :1- 一些代表面对于写入关于造成风险的这句话表示关切。另一些代表团认为，

对于本规约范围内的罪行，违反本规约所规定的避免一种罪行的后果的义务就足够

了。

22 一些代表团认为，关于起困的条文并无必要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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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为了本规约的目的，除非另有规定，一个人具有意图，如果z

ω 就行为来说，这个人打算从事该作为或不作为 1

(b) 就后果来说，这个人打算造成该项后果或知道事态的一般发展合产生这种

后果口

3. 为了本规约的目的，除非另有规定"知道"、"蓄意"或"明知"是指意

识到存在某种情况，或将发生某种后果。

(4. 23 ， 24 ， 25为了本规约的目的，除非另有规定，当规约规定可能由于鲁莽而犯

下罪行时，一个人是鲁莽的对待一种情况或后果，如果z

(a) 这个人意识到有存在某种情况或将发生某种后果的危险;

(b) 这个人意识到这样冒险是极不理智的;

(和)

((c) 这个人漠视存在某种情况或将发生某种后果的可能性。))

E查

事实或法律错误26， 27

备选案文 A

事实或法律上不可避免的错误应作为辩护理由，但该错误须持合指控罪行的性

质古事实或法律上可避免的错误在减轻惩罚方面可予以考虑。

23 此段需进一步讨论。

24 一旦就祀罪定义作出决定，将重新考虑是否仍需此段 o

25 有一种看法认为，没有理由拒绝还会因疏忽雨犯下罪行这一概念，在此种情况

下，祀罪者只在规约规定时，才受惩罚 D

26 对这个问题意见极分歧。

27 一些代表团认为，没有必要涉及事实错误，因为它涵盖在犯罪意围内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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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选案文 B

1. 只有在事实或法捧上的错误否定(所控)罪行必要的心理要素的情况下才可

将该错误作为辩护理由(，但该错误旗符合罪行或其要素的性质) (，并且他合理地认

为的情况是合法的)。

2. 法律错误不得援引为免除刑事责任的理由(，除非本规约另有明确规定) 0 28 

28 一些代表团认为，备选案文B第2款仍有含糊之处，可用下述案文取代z

"就某一特定类型行为是否属于本规约所定罪行，或某一罪行是否属于法院的

管辖范围而言，法律错误不能作为辩护理由。不过，如果某一〔合理的)法律错误否定

所控罪行必要的心理因素，就可以成为辩护理由。"

PURL: https://www.legal-tools.org/doc/849680/



盟金三

筹备委员会就意大利政府

邀请在该国举行外交会议所作的决定

AfAC.249f1997fL.5 
Chinese 
Page 29 

筹备委员会在1佣7年2月 21 日第51次会议上通过了下列决定z

"设立国际刑事法院筹备委员会，

"蓝主意大利关于在罗马举行外交会议的提议，

"建立大会在处理外交会议的必要安排时，依照大会1~朋年四月17 日第51/

207号决议，经会议委员会审议后，按照上述提议作出决定，但附有一项谅解，就

是在罗马举办该会议，将依照在联合国总部或其他联合国机构所在地以外举行

这类活动的经费筹措方面的惯常做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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